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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超额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
（2009 年 12 月 2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募集资金的

使用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、《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

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，制定本管理制度。 

第一条 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金额（以下简

称“超募资金”）达到或超过计划募集资金净额 20%的，适用本管理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超募资金应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求，按照以下先后顺序

有计划的进行使用： 

1.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； 

2.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； 

3.归还银行贷款； 

4.补充流动资金。 

第三条  超募资金在尚未使用之前应当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

理。 

第四条  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，应当按照在建

项目和新项目的进度情况使用；通过子公司实施项目的，应当在子公

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管理。如果仅将超募资金用于向子公司增资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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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五条  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，应当提交董事

会审议，保荐机构、独立董事应出具专项意见，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九章、第十章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，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，应当按照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第九章、第十章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第六条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，应

当符合以下要求： 

1.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； 

2.公司承诺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

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； 

3.应当按照实际需求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，原则上不应

一次性补充流动资金，并对外披露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详

细计划和必要性；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应当对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

动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必要性发表意见，年度募集资金使用说明应当对

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出专门说明。 

第七条  公司最晚应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，根据公司的发

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，制定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，提交董事会

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。 

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应对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的合理性和必要

性发表独立意见，并与公司的相关公告同时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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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超募资金应当用于公司主营业务，不能用于开展证券投

资、委托理财、衍生品投资、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

财务资助等。 

第九条 公司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，应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

东大会审议程序，并及时披露。 

第十条 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、提出修改草案和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本制度将随着募集资金管理法规政策的变化而适时

进行修改或补充。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自公司上市之日起

实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0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 

 


